
以下為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7.31段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會計指引第7號「編

製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內」編製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僅供說明之用，

載入本招股章程內旨在向準投資者提供有關假設配售已於 2013年 6月 30日生效時，完成

配售後建議配售對本集團有形資產淨值所帶來影響的其他說明性的財務資料。

隨附的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根據現有可得資料及多項假設、估計及不

確定因素編製。基於此等假設、估計及不確定因素，隨附的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

料並非旨在預測本集團的未來財務狀況。

儘管已採取合理審慎的措施以編製上述資料，但務請準投資者於閱覽資料時緊記，

此等數字在本質上可予調整，且未必真實反映在完成配售之時或於任何未來日期的本集

團財務狀況。

本附錄所載的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的申報會計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香港執業會計師）所提交的會計師報告（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一部分。因此，本

附錄收錄於本招股章程內僅供說明之用。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應與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一節及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

的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

A.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

下文載列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7.31條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會計指引第 7號

「編製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內」編製的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

資產淨值報表，旨在說明假設配售已於 2013年 6月 30日生效時，配售對本集團經審核綜

合有形資產淨值的影響。

編製本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報表僅作說明用途，基於其假

設性質使然，其未必真實反映於 2013年 6月 30日或配售後任何未來日期的本集團財務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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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報表，乃根據本集團會計師報告

（其全文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示的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經審

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編製，並經作出以下調整：

於2013年6月

30日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本集團經審核

綜合有形資

產淨值 (1)

根據配售發行

股份的估計所

得款項淨額 (2)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集團

未經審核備考

經調整綜合

有形資產淨值

未經審核備考

經調整每股

綜合有形資產

淨值 (4)

未經審核備考

經調整每股

綜合有形資產

淨值 (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元 港元

根據配售價

每股0.4港元計算 73,960 25,936 99,896 0.21 0.26

根據配售價

每股0.6港元計算 73,960 44,260 118,220 0.25 0.31

附註：

(1) 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摘錄自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

載的會計師報告，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經審核綜合淨資產（經扣除無形資產約人民幣

427,000元）編製。

(2) 估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乃根據120,000,000股配售股份，分別按有關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4港元及

0.6港元計算，已經扣除本集團將產生的包銷費及其他估計相關費用及開支。估計所得款項淨額

按2013年9月30日適用的匯率人民幣0.79131元兌1.0港元換算為人民幣。並不表示港元金額已經、

應可或可以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人民幣，反之亦然。

(3) 並無對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作出調整，以反映本集團於 2013年 6月 30日後的

任何經營業績或所訂立的其他交易。

(4)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於作出附註 2所述的調整後，根據緊隨配售及資本化發

行後的已發行股份480,000,000股達致。

(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並無計及本公司於 2013年 7月及

9月向其當時股東宣派股息約人民幣 50.4百萬元。倘計及股息，每股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

形資產淨值將分別為 0.13港元（假設配售價為每股 0.4港元）及 0.18港元（假設配售價為每股 0.6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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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獨立申報會計師就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報表發出的

函件

以下為本公司獨立申報會計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香港執業會計

師）發出有關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報告全文，乃為載入本招股章程內而編

製。

敬啟者：

我們神州數字銷售技術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貴集團」）的備考

財務資料提交報告，該等財務資料由 貴公司董事所編製，僅作說明用途。備考財務資

料包括 貴集團於 2013年 6月 30日的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報告及相關

附註。備考財務資料及董事編製備考財務資料所依據的適用準則載於 貴公司所刊發日

期為2013年11月27日有關 貴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的招股章

程附錄二第A節內。

備考財務資料乃由董事編製，旨在說明假設配售已於 2013年 6月 30日進行時建議配

售 貴公司120,000,000股普通股（「配售」）對於該日 貴公司擁有人應佔 貴集團綜合有

形資產淨值的影響。作為此過程中的一部分，董事已從 貴集團的財務報表（已發佈會

計師報告）摘錄於 2013年 6月 30日 貴公司擁有人應佔 貴集團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相

關資料。

董事對備考財務資料的責任

董事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7.31段及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會計指引」）第 7號

「編製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內」，編製備考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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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會計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7.31 (7)段的規定，就備考財務資料達致意見，

並向 閣下作出匯報。對於我們先前就用以編撰備考財務資料的任何財務資料而發出的

任何報告，除於報告發出日期當中所述的收件人外，我們概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核證工作準則第 3420號「就提交有關編製

備考財務資料載入招股章程內的報告所進行的核證工作」進行我們的工作。此項準則要

求申報會計師遵守道德規範，規劃並履行程序以合理保證董事是否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7.31段及參照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備考財務資料。

就此項聘約工作而言，吾等並無責任就用以編製備考財務資料的任何過往財務資料

更新或補發任何報告或意見，於此項聘約工作中，亦無須對用以編製備考財務資料的財

務資料進行審核或審閱。

載入招股章程內的備考財務資料純粹旨在說明假設重大事件或交易已於就說明目的

選定的較早日期發生或進行時，該項事件或交易對 貴集團未調整財務資料的影響。因

此，我們並不保證於2013年6月30日該事件或交易的實質結果會如呈列般一樣。

報告備考財務資料是否已按照適用準則妥善編製的合理核證聘約工作，涉及實施程

序以評估董事用以編製備考財務資料的適用準則是否為呈報該事件或交易直接造成的重

大影響提供合理基準，以及就以下事項獲取充分適當的憑證：

. 相關備考調整是否為該等準則帶來適當的作用；及

. 備考財務資料是否反映已適當應用對未經調整財務資料的該等調整。

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申報會計師的判斷，並經考慮申報會計師對 貴集團性質、與

編製備考財務資料有關的事件或交易，以及其他相關業務情況的了解。

核證工作亦涉及評價備考財務資料的整體呈報方式。

我們相信，我們已獲取足夠及適當的憑證，為我們的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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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我們認為：

(a) 備考財務資料已按照所述基準妥善編製；

(b) 該基準與 貴集團的會計政策貫徹一致；及

(c) 有關調整就創業板上市規則第7.31 (1)段披露的備考財務資料而言為恰當。

此 致

神州數字銷售技術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李嘉威

執業證書編號 : P 04960

香港

謹啟

2013年11月27日

附 錄 二 未 經 審 核 備 考 財 務 資 料

– II -5 –


